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本科生导师制
培养管理办法（修订）
一、指导思想
为适应新时代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需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基础扎实、知识面宽、能力强、素质高，富有创新精神的高素质人才，高等中医药教育必须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加强创新能力培养，注重个性发展。在全面优化培养方案的基础上，充分体现“因材施教”的原则，进一步探索本科生导师制模式，充分调动导师与学生两方面积极性，通过完善学分制教学管理体制，使部分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优化重组学习内容，更新学习方式方法，构筑更为优化和更具个性的知识结构，具备锐意进取的创新意识，较强的临床及科研动手能力，为培养高素质人才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培养目标
本办法通过改革教学培养模式与教育方法，力求最大限度地调动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内在动力，通过导师的指导，使进入本培养模式的优秀学生在毕业时，除具备一般学生的基本条件外，在知识储备、实践能力、创新精神及个性塑造等方面具备较好的发展潜质，为造就综合素质强的优秀学生打下基础。
三、培养要求
进入本培养模式的学生，毕业时须完成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目标任务，同时在导师指导下，除满足1-4项要求外，还须具备以下5-9项中的两项以上要求：
1.品行优良，身心健康，无任何违法违纪处分记录；
2.热爱专业，刻苦学习，修完应修必修课程学分，无必修课程考试不及格，体测成绩合格；
3.本科阶段须通过中医经典等级考试，且中医师岗位胜任力第二阶梯考核（或国家同等类型考试）合格；
4.参加至少1次校级及以上创新创业竞赛并获奖，或申报至少1项校级及以上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中医学九年制在第三学年结束前须以第一主创身份获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获校赛及以上奖项；
5.在校期间以第一作者身份，至少在省级及以上学术期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1篇；
6.对某一学科的知识或知识体系有较为深入的钻研，并有独到见解和体会，对教师丰富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7.完成对导师某方面学术思想或临床经验较为系统的总结，并经导师认可；
8.在医药实践性教学过程中，所有见习、实习科目及毕业论文成绩均为优等，导师及有关专家认定其实践动手能力为优；
9.由学生本人提供，能反映其具备较强创新能力和动手能力的其它相关证明材料。
四、导师
1.申请条件
（1）本科生导师须政治过硬，业务精良，工作中体现“四有” 好老师标准，热心学生教育管理工作；
（2）原则上应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或拥有博士学位的专任教师，有本导经验且考核优良的教师优先。
2.工作职责
（1）指导学生制订培养方案，在确保培养对象顺利完成本专业必修课学习的前提下，指导学生做好学业规划，构筑更为优化和更具个性的知识结构；指导学生参加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或“双创”类竞赛，提高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bookmark: _GoBack]（2）确保每周与培养对象交流时间不少于2小时；
（3）对培养对象开展学科专业相关的知识传授和实践指导；
（4）对培养对象进行年度考核，对未完成年度培养方案目标任务的学生终止培养资格。
五、培养对象
1.本导制实施对象
全体中医学九年制、中医学八年制、中医儿科学八年制本科生。
2.培养考核
学院对培养对象按其培养方案每学年考核一次。对不能正常完成其年度培养方案目标任务的学生，与导师共同决定终止其培养对象资格。培养对象在一年以内出现以下情况之一时，自动终止培养资格：
（1）违反校纪校规受到处分；
（2） 必修课一门考试不及格或选修课2门考查不及格；
（3）出现严重心理障碍问题，经心理测试鉴定已不能适应正常的学习生活；
（4）其它。如培养对象本人或导师提出终止培养计划等。
六、工作程序
1.具备申请条件的专任教师，根据要求填报申请表，向学院提出申请，导师名单经学院资格审查后向全院师生公布。
2.学生根据要求填报申请表，向导师提出申请，经导师同意签字后交至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汇总后交学院统一审批；
3.导师可通过辅导员、班主任和任课教师等初步了解申请学生情况，从申请对象中确定人选作为自己的培养对象；
4.培养对象确定后，须在导师指导下，于一周内按学年制订在校期间的培养方案，师生双方共同签字后，上报学院教学办作为参加本科生导师制的考核依据；
5.学院对上一学年导师和培养对象完成培养方案情况进行考核。
七、其他
1.本《办法》自发布起开始实施，原发布的《第一临床医学院本科生导师制培养模式试行办法》同时废止。
2.本《办法》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负责实施并进行解释。
